
4-1-3-1 

 

 

 

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确认意见 

 

 

 

 

 

 

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4-1-3-2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科电子”、“股份公司”或“公司”）

系由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科有限”或“有限公司”）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说明签署日，公司注册资

本为 3,350,000.00 元。现将公司成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如下，除标注的特殊

含义外，其余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保持一致。 

一、公司股本的形成及其变化情况 

（一）2003 年 10 月，邦科有限的设立 

2003 年 9 月 17 日，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冠省名称预先核准通

知书》（粤名预内冠字[2003]第 272 号），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广东风华邦科

电子有限公司”。 

2003 年 9 月，风华集团、肇庆华利达共同签署《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

司章程》，约定风华集团、肇庆华利达共同出资 1,080.00 万元成立邦科有限，其

中风华集团出资 540.00 万元，肇庆华利达出资 540.00 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

50.00%、50.00%。 

2003 年 10 月 13 日，肇庆天元信展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

（肇天所验[2003]221 号），经审验，截至 2003 年 10 月 13 日，邦科有限已收到

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80.00 万元，其中风华集团以货币资金出

资 540.00 万元，肇庆华利达以货币资金出资 540.00 万元。 

2003 年 10 月 14 日，肇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邦科有限的设立。 

邦科有限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风华集团 540.00 货币 50.00% 

2 肇庆华利达 540.00 货币 50.00% 

合计 1,080.00 - 100.00% 

（二）2004 年 12 月，邦科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4 年 11 月 25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风华集

团将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10.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8.00 万元）以 10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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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转让给风华高科；（2）肇庆华利达将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50.00%股权（对

应注册资本 540.00 万元）以 54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风华高科。 

同日，风华高科分别与风华集团、肇庆华利达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广

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 

2004 年 11 月 25 日，风华高科、风华集团共同签署了《广东风华邦科电子

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04 年 12 月 16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风华高科 648.00 货币 60.00% 

2 风华集团 432.00 货币 40.00% 

合计 1,080.00 - 100.00% 

注：1、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国有股权变动存在程序瑕疵，公司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予以弥补，详见本说明之“六、公司历史沿革中国资股东出资及退出情况”。 

2、风华高科持有邦科有限股权期间，邦科有限由原有经营团队独立管理和运营，风华

高科受让邦科有限股权对应的款项并未支付。2004 年-2007 年风华高科公开披露的《年度报

告》《审计报告》均显示邦科有限与风华高科的关联关系是“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二

者为“同一控股公司”。 

（三）2007 年 5 月，邦科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7 年 3 月 31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风华高科将其所

持有的邦科有限 60.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48.00 万元）以 648.0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量子鑫。 

同日，风华高科与量子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

公司股份转让合同》。 

2007 年 3 月 31 日，量子鑫、风华集团共同签署了《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07 年 5 月 31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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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量子鑫 648.00 货币 60.00% 

2 风华集团 432.00 货币 40.00% 

合计 1,080.00 - 100.00% 

注：1、本次股权转让时，量子鑫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齐振宇 80.00 货币 80.00% 

2 高泮嵩 20.00 货币 20.00% 

合计 100.00 - 100.00% 

2、量子鑫的显名股东齐振宇系代张四海持有量子鑫 80.00%股权，详见本说明之“二、

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一）历史股东量子鑫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3、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国有股权变动存在程序瑕疵，公司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予以

弥补，详见本说明之“五、公司曾涉及国有企业改制”。 

（四）2008 年 11 月，邦科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8 年 4 月 1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肇庆能源出

具《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组及资产划转的批复》（肇国资函

[2008]19 号），经肇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将风华集团持有的除风华高科外的

参股控股企业的全部股权无偿划转给肇庆能源。 

2008 年 4 月 2 日、2008 年 11 月 13 日，风华集团与肇庆能源分别签订《关

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股权无偿划转补

充协议》，约定风华集团将持有的所属子公司的股权（包括邦科有限 40.00%股权）

无偿划转给肇庆能源，本次无偿划转的基准日为 2008 年 3 月 20 日。 

2008 年 11 月 13 日，风华集团、量子鑫、肇庆能源签署《广东风华邦科电

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风华集团将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40.00%股权无

偿转让给肇庆能源，并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订。 

同日，邦科有限就上述股权无偿划转事宜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2008 年 11 月 21 日，邦科有限就本次无偿划转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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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量子鑫 648.00 货币 60.00% 

2 肇庆能源 432.00 货币 40.00% 

合计 1,080.00 - 100.00% 

（五）2010 年 2 月，邦科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4 月 30 日，广州信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信瑞评字（2009）第

013 号”《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09 年 2 月 28 日，

邦科电子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421.30 万元。 

肇庆能源持有的邦科有限 40.00%股权经资产评估后，通过南方联合产权交

易中心挂牌。 

2009 年 8 月 28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肇庆能源将持有

的邦科有限 40.00%股权转让给京宇航，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量子鑫、京宇航

共同签署了《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09 年 9 月，肇庆能源

和京宇航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约定肇庆能源将持有的邦科电子 40.00%股权以

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京宇航。 

2009 年 11 月 30 日，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产权交易鉴证书》（（2009）

南方产权第 D0014 号），认定：肇庆能源将持有的邦科电子 40.00%股权以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京宇航，经其审验，本项目的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和交

易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 

2010 年 2 月 1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量子鑫 648.00 货币 60.00% 

2 京宇航 432.00 货币 40.00% 

合计 1,080.00 - 100.00% 

注：1、本次股权转让时，京宇航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30.00 货币 60.00% 

2 齐振宇 20.00 货币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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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合计 50.00 - 100.00% 

2、京宇航的显名股东高泮嵩、齐振宇系分别代张四海持有京宇航 40.00%、40.00%股权，

高泮嵩实际持有京宇航 20.00%股权，详见本说明之“二、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二）

历史股东京宇航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六）2014 年 9 月，邦科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9 月 15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量子鑫将持有的

邦科有限 60.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48.00 万元）以 648.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高泮嵩，京宇航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40.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32.00 万元）以

432.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齐振宇。高泮嵩、齐振宇共同签署了新的《广东风华邦

科电子有限公司章程》。 

同日，量子鑫与高泮嵩、京宇航与齐振宇分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权

转让合同。 

2014 年 9 月 29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648.00 货币 60.00% 

2 齐振宇 432.00 货币 40.00% 

合计 1,080.00 - 100.00% 

注：邦科有限显名股东齐振宇所持公司 40.00%股权系代高泮嵩持有，详见本说明之“二、

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三）邦科有限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七）2015 年 6 月，邦科有限第六次股权转让及第一次增资 

2015 年 6 月 18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齐振宇将

持有的公司 9.2593%（对应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4.6296%（对应注册资本 50.00

万元）、5.5556%（对应注册资本 60.00 万元）、0.2222%（对应注册资本 2.40 万

元）、1.8519%（对应注册资本 20.00 万元）、1.3148%（对应注册资本 14.20 万元）、

1.3148%（对应注册资本 14.20 万元）、1.0648%（对应注册资本 11.50 万元）、0.6944%

（对应注册资本 7.50 万元）的股权分别以 100.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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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万元、20.00 万元、14.20 万元、14.20 万元、11.50 万元、7.50 万元转让给郭

浩巍、孙炳坤、李孔俊、杨涛、南永涛、王刚刚、杨应成、陈春宇、王健，转让

价款合计 279.80 万元；2、邦科有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80.00 万元变更为

1,62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高泮嵩认缴 324.00 万元、张晓丽认缴 85.00 万元、

李飞认缴 75.00 万元、黄浩认缴 30.00 万元、杨涛认缴 26.00 万元，出资形式为

货币，出资期限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3）就上述决议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 

同日，齐振宇分别与郭浩巍、孙炳坤、李孔俊、杨涛、南永涛、王刚刚、杨

应成、陈春宇、王健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署《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合同》。 

2015 年 6 月 18 日，邦科有限就上述股权转让暨增资事宜通过了公司章程修

正案。 

2015 年 6 月 25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972.00 货币 60.0000% 

2 齐振宇 152.20 货币 9.3951% 

3 郭浩巍 100.00 货币 6.1728% 

4 张晓丽 85.00 货币 5.2469% 

5 李飞 75.00 货币 4.6296% 

6 李孔俊 60.00 货币 3.7037% 

7 孙炳坤 50.00 货币 3.0864% 

8 黄浩 30.00 货币 1.8519% 

9 杨涛 28.40 货币 1.7531% 

10 南永涛 20.00 货币 1.2346% 

11 王刚刚 14.20 货币 0.8765% 

12 杨应成 14.20 货币 0.8765% 

13 陈春宇 11.50 货币 0.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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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4 王健 7.50 货币 0.4630% 

合计 1,620.00 - 100.00% 

注：1、邦科有限显名股东黄浩持有公司的 30.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20.00 万元出资额系

代南永涛持有；显名股东齐振宇持有的公司 152.20 万元出资额系全部代高泮嵩持有；显名

股东高泮嵩持有公司的 972.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5.00 万元出资额系代李孔俊持有，详见本

说明之“二、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三）邦科有限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2、本次增资股东认缴 540.00 万元增资款未按照当时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及时履

行实缴出资义务。为弥补前述出资瑕疵，相关股东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2023 年 8 月 18 日

向邦科有限补充汇入投资款予以补足，详见本说明之“四、公司曾存在出资瑕疵情况”。 

3、本次股权转让实际支付的转让对价与上述股东会决议存在差异，但相关当事人已确

认相关价款均已结清，相关股权无争议。 

（八）2015 年 7 月，邦科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5 年 7 月 22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邦科有限

注册资本由 1,620.00 万元变更为 2,005.00 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385.00 万元

由高泮嵩以债转股的方式认缴；2、就上述决议事项修改公司章程。 

同日，邦科有限就上述增资事宜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5 年 7 月 27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增资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1,357.00 货币 67.6808% 

2 齐振宇 152.20 货币 7.5910% 

3 郭浩巍 100.00 货币 4.9875% 

4 张晓丽 85.00 货币 4.2394% 

5 李飞 75.00 货币 3.7406% 

6 李孔俊 60.00 货币 2.9925% 

7 孙炳坤 50.00 货币 2.4938% 

8 黄浩 30.00 货币 1.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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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9 杨涛 28.40 货币 1.4165% 

10 南永涛 20.00 货币 0.9975% 

11 王刚刚 14.20 货币 0.7082% 

12 杨应成 14.20 货币 0.7082% 

13 陈春宇 11.50 货币 0.5736% 

14 王健 7.50 货币 0.3741% 

合计 2,005.00 - 100.00% 

注：1、邦科有限显名股东黄浩持有公司的 30.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20.00 万元出资额系

代南永涛持有；显名股东齐振宇持有的公司 152.20 万元出资额系全部代高泮嵩持有；显名

股东高泮嵩持有公司的 1,357.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5.00 万元出资额系代李孔俊持有，详见

本说明之“二、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三）邦科有限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2、本次增资由于相关债权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未按照当时有效之《公司法》履行资产

评估手续，存在出资瑕疵。为了夯实公司净资产，2023 年 8 月 17 日，高泮嵩向邦科有限补

充汇入投资款予以补足，详见本说明之“四、公司曾存在出资瑕疵情况”。 

（九）2016 年 12 月，邦科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11 月 25 日，郭浩巍与齐振宇签署《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合同》，约定郭浩巍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4.987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以 1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齐振宇。 

2016 年 11 月 25 日，高泮嵩与齐振宇签署《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合同》，约定高泮嵩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67.6808%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357.00 万元）以 1,357.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齐振宇。 

2016 年 11 月 25 日，邦科有限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6 年 12 月 2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齐振宇 1,609.20 货币 80.2593% 

2 张晓丽 85.00 货币 4.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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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3 李飞 75.00 货币 3.7406% 

4 李孔俊 60.00 货币 2.9925% 

5 孙炳坤 50.00 货币 2.4938% 

6 黄浩 30.00 货币 1.4963% 

7 杨涛 28.40 货币 1.4165% 

8 南永涛 20.00 货币 0.9975% 

9 王刚刚 14.20 货币 0.7082% 

10 杨应成 14.20 货币 0.7082% 

11 陈春宇 11.50 货币 0.5736% 

12 王健 7.50 货币 0.3741% 

合计 2,005.00 - 100.00% 

注：邦科有限显名股东黄浩持有公司的 30.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20.00 万元出资额系代

南永涛持有；本次工商变更前，高泮嵩分别向梁耀国、徐兴华、郭浩巍转让部分股权且未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显名股东齐振宇持有的公司 1,609.20 万元出资额系代高

泮嵩、梁耀国、徐兴华、郭浩巍持有；本次工商变更前，李孔俊向高泮嵩转让部分股权且未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显名股东李孔俊持有的公司 60.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15.00 万元系代高泮嵩持有，详见本说明之“二、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三）邦科有限

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十）2018 年 4 月，邦科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3 月 29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张晓丽将

持有的邦科有限 4.2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85.00 万元）以 85.00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高泮嵩；（2）齐振宇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80.26%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609.20

万元）以 1,609.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泮嵩；（3）就上述决议事项修改公司章程

相关条款。 

同日，张晓丽、齐振宇分别与高泮嵩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广东风华邦

科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2018 年 3 月 29 日，邦科有限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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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1,694.20 货币 84.4988% 

2 李飞 75.00 货币 3.7406% 

3 李孔俊 60.00 货币 2.9925% 

4 孙炳坤 50.00 货币 2.4938% 

5 黄浩 30.00 货币 1.4963% 

6 杨涛 28.40 货币 1.4165% 

7 南永涛 20.00 货币 0.9975% 

8 王刚刚 14.20 货币 0.7082% 

9 杨应成 14.20 货币 0.7082% 

10 陈春宇 11.50 货币 0.5736% 

11 王健 7.50 货币 0.3741% 

合计 2,005.00 - 100.00% 

注：1、邦科有限显名股东黄浩持有公司的 30.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20.00 万元出资额系

代南永涛持有；本次股权转让后，齐振宇代持事项全部解除，显名股东高泮嵩持有公司的部

分出资额系代梁耀国、徐兴华、郭浩巍持有；本次工商变更前，李孔俊向高泮嵩转让部分股

权且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显名股东李孔俊持有的公司 60.00万元出资额，

其中 20.00 万元系代高泮嵩持有，详见本说明之“二、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三）邦

科有限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2、本次股权转让实际支付的转让对价与上述股东会决议存在差异，但相关当事人已确

认相关价款均已结清，相关股权无争议。 

（十一）2018 年 6 月，邦科有限第九次股权转让 

2018 年 6 月 9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高泮嵩将

持有的邦科有限 30.63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14.20 万元）以 614.20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兴邦投资；（2）李飞、李孔俊、孙炳坤、黄浩、杨涛、南永涛、王刚刚、

杨应成、陈春宇、王健分别将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3.74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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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99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0 万元）、2.49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0

万元）、1.496%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0 万元）、1.416%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8.40

万元）、0.998%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0 万元）、0.708%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4.20

万元）、0.708%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4.20 万元）、0.57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1.50 万元）、0.37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7.50 万元）分别以 75 万元、60 万元、

50 万元、30 万元、28.40 万元、20 万元、14.20 万元、14.20 万元、11.50 万元、

7.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兴邦投资。 

同日，高泮嵩等上述 11 名股东分别与兴邦投资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

权转让合同》。 

2018 年 6 月 9 日，高泮嵩、兴邦投资签署新的公司章程。 

2018 年 6 月 19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1,080.00 货币 53.8653% 

2 兴邦投资 925.00 货币 46.1347% 

合计 2,005.00 - 100.00% 

注：邦科有限显名股东高泮嵩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系代梁耀国、徐兴华、李孔俊持有；

兴邦投资层面，合伙人黄浩持有的部分兴邦投资合伙份额系代南永涛持有，详见本说明之“二、

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三）邦科有限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十二）2018 年 10 月，邦科有限第三次增资 

2017 年 12 月 30 日 ，肇庆市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肇中联评报字[2017]第 393 号），评估确认：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邦科有

限股东全部权益（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3,483.70 万元。 

2018 年 3 月 22 日，肇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后更名为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肇庆市财政局共同出具《肇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肇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珠

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肇经信﹝2018﹞5 号），同意

邦科有限的“干湿法结合生产多层片式电感器”项目计划，以股权投资方式对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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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扶持，股权投资受托管理机构为金叶投资，扶持金额为 1,000 万元。 

2018 年 9 月 30 日，肇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关于高要区广东风华邦科

电子有限公司财政经营性资金股权投资方案等相关事项的复函》，要求金叶投资

按照省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管理有关规定实施项目计划。 

2018 年 10 月 16 日，高泮嵩、兴邦投资、邦科有限和金叶投资签署《增资

协议书》，约定：（1）金叶投资以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出资，对邦科有限增资 859

万元，其余 141 万元进入邦科有限资本公积。增资后，金叶投资持有邦科有限

29.99%的股权；（2）金叶投资本次投资期限为 5 年；（3）金叶投资的投资期届满

或达到约定退出条件时，退出时不做评估，金叶投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公司回

购或其他股东受让的方式实施股权退出。 

2018 年 10 月 16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邦科有

限注册资本由 2,005 万元增加至 2,864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859 万元由金叶投资

以货币方式认缴，并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2）同意就上述决议事项重

新制定公司章程。 

同日，邦科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收到金叶投资支付的 1,000.00 万元投资款。 

2018 年 10 月 19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增资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1,080.00 货币 37.7095% 

2 兴邦投资 925.00 货币 32.2975% 

3 金叶投资 859.00 货币 29.9930% 

合计 2,864.00 - 100.00% 

（十三）2022 年 4 月，邦科有限第十次股权转让 

2022 年 4 月 13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金叶投资

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10.50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00.76 万元）以 350.12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高泮嵩；（2）同意金叶投资将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8.994%股权（对应

注册资本 257.59 万元）以 299.8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兴邦投资；（3）就上述决议

事项重新制定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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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金叶投资分别与高泮嵩、兴邦投资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广东风

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2022 年 4 月 13 日，邦科有限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022 年 4 月 27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1,380.7571 货币 48.2108% 

2 兴邦投资 1,182.5929 货币 41.2917% 

3 金叶投资 300.65 货币 10.4976% 

合计 2,864.00 - 100.00% 

注：本次股权转让，金叶投资的退出情况详见本说明之“六、公司历史沿革中国资股东

出资及退出情况”之“（五）肇庆市金叶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之“2、金叶投资退出情况”。 

（十四）2022 年 6 月，邦科有限第十一次股权转让 

2022 年 5 月 30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金叶投资

将持有邦科有限 10.5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00.65 万元）以 350.00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安兴投资；（2）就上述决议事项重新制定公司章程。 

同日，金叶投资与安兴投资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2022 年 5 月 30 日，邦科有限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022 年 6 月 8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1,380.7571 货币 48.2108% 

2 兴邦投资 1,182.5929 货币 41.2917% 

3 安兴投资 300.65 货币 10.4976% 

合计 2,864.0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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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股权转让，金叶投资的退出情况详见本说明之“六、公司历史沿革中国资股东

出资及退出情况”之“（五）肇庆市金叶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之“2、金叶投资退出情况”。 

（十五）2022 年 11 月，邦科有限第四次增资 

2022 年 11 月 17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邦科有限注册

资本由 2,864.00 万元变更为 3,0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36.00 万元由领科投

资以货币方式认缴，并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 

同日，邦科有限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领科投资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2023 年 4 月 22 日、2023 年 8 月 31 日

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邦科有限支付了投资款，增资价格为 9 元/股。 

2022 年 11 月 24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增资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1 高泮嵩 1,380.7571 货币 46.0252% 

2 兴邦投资 1,182.5929 货币 39.4198% 

3 安兴投资 300.65 货币 10.0217% 

4 领科投资 136.00 货币 4.5333% 

合计 3,000.00 - 100.00% 

注：自上述股权转让完成至邦科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之日期间，邦科有限

的股东、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十六）2024 年 5 月，邦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公司系由邦科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8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邦科有限财务报

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4]第 ZI10015 号”《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确认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邦科有限净资产为

228,336,535.32 元。 

2024 年 2 月 26 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国众联

评报字（2024）第 2-0743 号”《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拟进行股份制改制所

涉及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净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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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31 日，邦科有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26,462.92 万元。 

2024 年 4 月 16 日，邦科有限临时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以发起设立的方式，

将邦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公司全体发起人签订了《发起人协

议》，约定以邦科有限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股份公司股本为 3,000.00 万元，余额部分 198,336,535.32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24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邦科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

公司的相关议案。 

2024 年 5 月 8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信会

师报字[2024]第 ZA90824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4 年 5 月 8 日止，已

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及公司折股方案，将邦科有限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止

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228,336,535.32 元，折为股份公司的股本 30,000,000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未折股的净资产 198,336,535.32 元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

积。 

2024 年 5 月 13 日，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核准邦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

份公司事项，并向公司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1200755636744Q 的《营

业执照》。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高泮嵩 1,380.7571 46.0252% 

2 兴邦投资 1,182.5929 39.4198% 

3 安兴投资 300.65 10.0217% 

4 领科投资 136.00 4.5333% 

合计 3,000.00 100.00% 

（十七）2024 年 8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 

2024 年 8 月 9 日，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盈信投资 100%

的股权）作出相关会议决议，同意由集团或下属全资子公司以增资的形式向公司

投资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并按相关流程提报市国资委审议。2024 年 8 月

23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变更广东邦科电子

https://pro.tianyancha.com/company/3188644240
https://pro.tianyancha.com/company/547709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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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方案事项的批复》（肇国资规划[2024]13 号），同意广东金叶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述投资方案。 

2024 年 8 月 5 日，肇庆市高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肇庆市高

要区高宏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投资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批

复》，同意高宏投资以现金增资的方式认购公司股份。 

2024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00 万元变更为 3,335.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335.00 万元，其中由盈信投资

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100.50万元，由高宏投资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234.50万元，

均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前缴足。 

同日，公司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024 年 9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广东邦科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91007 号），验证：截至 2024

年 8 月 28 日止，邦科电子已收到盈信投资、高宏投资缴纳的货币出资合计人民

币 65,291,500.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35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

币 61,941,500.00 元。 

2024 年 8 月 28 日，公司收到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

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00 万元增加至 3,335.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高泮嵩 1,380.7571 41.4020% 

2 兴邦投资 1,182.5929 35.4601% 

3 安兴投资 300.65 9.0150% 

4 领科投资 136.00 4.0780% 

5 盈信投资 100.50 3.0135% 

6 高宏投资 234.50 7.0315% 

合计 3,335.00 100.00% 

https://pro.tianyancha.com/company/3188644240
https://pro.tianyancha.com/company/547709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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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自上述增资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期间，公司的股东、股本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二、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 

公司历史上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截至本说明签署日，该等代持情况均已经

解除，股权代持的演变及解除情况如下： 

（一）历史股东量子鑫层面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1、齐振宇与张四海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公司成立至 2005 年前后邦科有限经营不善且持续亏损，其股东拟对外出让

邦科有限股权。张四海经朋友介绍与高泮嵩结识，并于 2006 年 4 月 14 日共同成

立量子鑫用于收购邦科有限股权。出于管理方便及工商登记便利性考虑，双方协

商一致由高泮嵩全权办理量子鑫设立的有关事务，工商层面由高泮嵩、齐振宇（高

泮嵩同学）作为股东予以登记，从而形成齐振宇代张四海持有量子鑫 80.00%股

权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2006 年 4 月-2012 年 2 月 1 齐振宇 80.00 1 张四海 80.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06 年 4 月至 2012 年 2 月，显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未发生股权变更。

2012 年 2 月，张四海因个人资金周转需要，向高泮嵩转让其所持量子鑫 80.00%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张四海实际不再持有量子鑫任何股

权，张四海与齐振宇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 

2、齐振宇与高泮嵩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2 年 2 月，高泮嵩收购张四海持有的量子鑫 80.00%股权，由于本次股权

转让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层面继续由高泮嵩、齐振宇作为股东予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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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故形成齐振宇代高泮嵩持有量子鑫 80.00%股权事项，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2012 年 2 月-2024 年 4 月 1 齐振宇 80.00 1 高泮嵩 80.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12 年 2 月至 2024 年 4 月量子鑫注销，显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未发生

股权变更，2024 年 4 月量子鑫依法完成注销登记，齐振宇与高泮嵩之间的委托

持股关系解除。 

（二）历史股东京宇航层面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1、高泮嵩、齐振宇与张四海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06 年 9 月，量子鑫收购京宇航 100.00%的股权，由高泮嵩、齐振宇登记为

京宇航的股东。2009 年 5 月，张四海与高泮嵩协商一致将量子鑫持有的京宇航

100.00%股权转让给张四海用于收购邦科有限股权。由于本次股权转让未及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京宇航的显名股东仍为高泮嵩和齐振宇，由高泮嵩、齐振宇代

张四海分别持有京宇航 60.00%、40.00%股权，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2009 年 5 月-2009 年 12 月 
1 高泮嵩 30.00 

1 张四海 50.00 
2 齐振宇 20.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09 年 12 月，张四海考虑到高泮嵩对邦科有限的经营贡献，将其持有的京

宇航 20.00%股权无偿赠予高泮嵩，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京宇航的显名

股东仍为高泮嵩和齐振宇，本次股权赠予后，高泮嵩、齐振宇代张四海分别持有

京宇航 40.00%、40.00%股权，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4-1-3-20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2009 年 12 月-2012 年 12 月 
1 高泮嵩 30.00 1 高泮嵩 10.00 

2 齐振宇 20.00 2 张四海 40.00 

2012 年 2 月，张四海因个人资金周转需要，向高泮嵩转让其所持京宇航 80.00%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张四海实际不再持有京宇航任何股

权，高泮嵩、齐振宇与张四海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 

2、齐振宇与高泮嵩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2 年 2 月，高泮嵩收购张四海持有的京宇航 80.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

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层面继续由高泮嵩、齐振宇作为股东予以登记，

故形成齐振宇代高泮嵩持有京宇航 40.00%股权事项，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2012 年 2 月-2024 年 4 月 
1 高泮嵩 30.00 

1 高泮嵩 50.00 
2 齐振宇 20.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12 年 2 月至 2024 年 4 月，显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未发生股权变更，

2024 年 4 月京宇航依法完成注销登记，齐振宇与高泮嵩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

除。 

（三）邦科有限层面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1、齐振宇与高泮嵩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4 年 9 月，邦科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高泮嵩拟将对邦科有限的间接持

股变更为直接持股，但为避免邦科有限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高泮嵩委托其

同学齐振宇代持邦科有限 40.00%（对应注册资本 432.00 万元）股权。具体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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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

元/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万股） 

2014 年 9 月-2015 年 6 月 
1 高泮嵩 648.00 

1 高泮嵩 1,080.00 
2 齐振宇 432.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15 年 6 月，邦科有限第六次股权转让，齐振宇将其代高泮嵩持有的邦科

有限 279.80 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郭浩巍、孙炳坤、李孔俊、杨涛、南永涛、

王刚刚、杨应成、陈春宇、王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齐振宇代高泮嵩持有邦

科有限 152.20 万元出资额。 

2016 年 12 月，邦科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高泮嵩拟新设一家公司独立发展

业务，并由郭浩巍协助其注册成立新的公司，故高泮嵩、郭浩巍分别将持有的邦

科有限 1,357.00 万元出资额、10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齐振宇代持。另，2015

年 11 月，高泮嵩的合作伙伴梁耀国因看好邦科有限未来发展，向高泮嵩购买其

持有的邦科有限 70.00 万元出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登记；2015 年 12 月，高

泮嵩的朋友郭浩巍因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向高泮嵩购买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28.70

万元出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登记；2016 年 2 月，高泮嵩的合作伙伴徐兴华

因看好邦科有限未来发展，向高泮嵩购买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64.80 万元出资额，

但未及时办理工商登记。本次股权变更后，齐振宇持有邦科有限 1,609.20 万元出

资额，其中代高泮嵩持有邦科有限 1,345.70 万元出资额，代郭浩巍持有邦科有限

128.70 万元出资额，代梁耀国持有邦科有限 70.00 万元出资额，代徐兴华持有邦

科有限 64.80 万元出资额。 

2017 年 8 月，郭浩巍因个人缺乏流动资金，向高泮嵩转让其持有的邦科有

限 80.00 万元出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此时高泮嵩持有的邦科有限

股权由齐振宇代持，故本次转让后齐振宇代高泮嵩合计持有邦科有限 1,425.70

万元出资额。 

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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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5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 1 齐振宇 152.20 1 高泮嵩 152.20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8 月 1 齐振宇 1,609.20 1 高泮嵩 1,345.70 

2017 年 8 月-2018 年 4 月 1 齐振宇 1,609.20 1 高泮嵩 1,425.70 

注：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齐振宇所持邦科有限 1,609.20 万元出资额中，除代

高泮嵩持有的上述股权情形，还存在代郭浩巍、梁耀国、徐兴华持股的情形，详见本说明之

“二、历史沿革中的股权代持”之“（三）邦科有限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之“2、高泮嵩、齐

振宇与郭浩巍的代持事项”、“3、高泮嵩、齐振宇与梁耀国的代持事项”、“4、高泮嵩、齐振

宇与徐兴华的代持事项”。 

2018 年 4 月，邦科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齐振宇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80.26%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609.20 万元）转让给高泮嵩，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齐振

宇与高泮嵩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 

2、高泮嵩、齐振宇与郭浩巍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5 年 12 月，高泮嵩的朋友郭浩巍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向高泮嵩购买其持

有的邦科有限 28.70 万元出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郭浩巍委托高泮

嵩代其持有邦科有限 28.70 万元出资额，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 1 高泮嵩 1,357.00 1 郭浩巍 28.7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16 年 12 月，邦科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高泮嵩拟新设一家公司独立发展

业务，故高泮嵩将持有的邦科有限全部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357.00 万元）转让

给齐振宇代持，其中包含高泮嵩代郭浩巍持有的 28.70 万元出资额，形成齐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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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郭浩巍持有原由高泮嵩代持的 28.70 万元出资额事项。郭浩巍同期也将其直接

持有的邦科有限 10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齐振宇，由齐振宇代其持有，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齐振宇代郭浩巍持有邦科有限合计 128.70 万元出资额。 

2017 年 8 月，郭浩巍因个人缺乏流动资金，向高泮嵩转让其持有的邦科有

限 80.00 万元出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郭浩巍、高泮嵩股权的显名

股东均为齐振宇，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齐振宇代高泮嵩持有邦科有限 1,425.70

万元出资额，代郭浩巍持有邦科有限 48.70 万元出资额。 

2018 年 4 月，邦科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齐振宇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80.26%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609.20 万元）转让给高泮嵩，其中包括齐振宇代郭浩巍持

有的 48.70 万元出资额，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齐振宇与高泮嵩之间的委托持股

关系解除，郭浩巍持有的邦科有限 48.70 万元出资额变更为由高泮嵩代持。 

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万

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8 月 1 齐振宇 1,609.20 1 郭浩巍 128.70 

2017 年 8 月-2018 年 4 月 1 齐振宇 1,609.20 1 郭浩巍 48.70 

2018 年 4 月-2018 年 6 月 1 高泮嵩 1,694.20 1 郭浩巍 48.70 

2018 年 6 月，为优化股权结构，公司决定设立兴邦投资作为持股平台，高

泮嵩与郭浩巍协商通过直接持有兴邦投资份额而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以进行邦科

有限的股权代持还原，因此高泮嵩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614.2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

兴邦投资，郭浩巍作为合伙人参与设立兴邦投资，并认缴出资 48.70 万元，本次

转让完成后，高泮嵩与郭浩巍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 

3、高泮嵩、齐振宇与梁耀国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5 年 11 月，高泮嵩的合作伙伴梁耀国因看好邦科有限未来发展，向高泮

嵩购买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70.00 万元出资额，由于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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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高泮嵩代其持有，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2 月 1 高泮嵩 1,357.00 1 梁耀国 70.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16 年 12 月，邦科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高泮嵩拟新设一家公司独立发展

业务，故高泮嵩将持有的邦科有限全部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357.00 万元）转让

给齐振宇代持，其中包含高泮嵩代梁耀国持有的 70.00 万元出资额，形成齐振宇

代梁耀国持有原由高泮嵩代持的 70.00 万元出资额事项。 

2018 年 4 月，邦科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齐振宇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80.26%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609.20 万元）转让给高泮嵩，其中包括齐振宇代梁耀国持

有的 70.00 万元出资额，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齐振宇与高泮嵩之间的委托持股

关系解除，梁耀国持有的邦科有限 70.00 万元出资额由高泮嵩代持。 

2018 年 6 月至 2023 年 8 月，随着公司历史沿革的变动，股权代持所涉出资

对应关系相应调整。 

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万

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 1 齐振宇 1,609.20 1 梁耀国 70.00 

2018 年 4 月-2018 年 6 月 1 高泮嵩 1,694.20 1 梁耀国 70.00 

2018 年 6 月-2022 年 4 月 1 高泮嵩 1,080.00 1 梁耀国 70.00 

2022 年 4 月-2023 年 8 月 1 高泮嵩 1,380.76 1 梁耀国 70.00 

2023 年 8 月，梁耀国与高泮嵩协商一致决定解除代持关系，高泮嵩将其持

有的兴邦投资 70.00 万元合伙份额转让给梁耀国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转让

完成后，高泮嵩与梁耀国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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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泮嵩、齐振宇与徐兴华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6 年 2 月，高泮嵩的合作伙伴徐兴华因看好邦科有限未来发展，向高泮

嵩购买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64.80 万元出资额，由于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

委托高泮嵩代其持有，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万

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6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 1 高泮嵩 1,357.00 1 徐兴华 64.8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16 年 12 月，邦科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高泮嵩拟新设一家公司独立发展

业务，故高泮嵩将持有的邦科有限全部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357.00 万元）转让

给齐振宇代持，其中包含高泮嵩代徐兴华持有的 64.80 万元出资额，形成齐振宇

代徐兴华持有原由高泮嵩代持的 64.80 万元出资额事项。 

2018 年 4 月，邦科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时，齐振宇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80.26%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609.20 万元）转让给高泮嵩，其中包括齐振宇代徐兴华持

有的 64.80 万元出资额。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齐振宇与高泮嵩之间的委托持股

关系解除，徐兴华持有的邦科有限 64.80 万元出资额变更为由高泮嵩代持。 

2018 年 6 月至 2023 年 8 月，随着公司历史沿革的变动，股权代持所涉出资

对应关系相应调整。 

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万

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 1 齐振宇 1,609.20 1 徐兴华 64.80 

2018 年 4 月-2018 年 6 月 1 高泮嵩 1,694.20 1 徐兴华 64.80 

2018 年 6 月-2022 年 4 月 1 高泮嵩 1,080.00 1 徐兴华 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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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2022 年 4 月-2023 年 8 月 1 高泮嵩 1,380.76 1 徐兴华 64.80 

2023 年 8 月，徐兴华与高泮嵩协商一致决定解除代持关系，高泮嵩将其持

有的兴邦投资 64.80 万元合伙份额转让给徐兴华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转让

完成后，高泮嵩与徐兴华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 

5、高泮嵩与李孔俊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5 年 6 月，公司员工李孔俊因看好公司发展，向高泮嵩购买其持有的邦

科有限 5.00 万元出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李孔俊委托高泮嵩代其

持有，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万股） 

2015 年 6 月-2015 年 7 月 1 高泮嵩 972.00 1 李孔俊 5.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15 年 7 月，随着公司历史沿革的变动，股权代持所涉出资对应关系相应

调整。 

2015 年 8 月，李孔俊因个人资金需求，向高泮嵩转让邦科有限 20.00 万元出

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转让完成后，高泮嵩代李孔俊持有邦科

有限 5.00 万元出资额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并形成李孔俊代高泮嵩持有邦科有

限 15.00 万元出资额的委托持股关系，李孔俊显名登记持有邦科有限 60.00 万元

出资额，故李孔俊实际持有邦科有限 45.00 万元出资额。 

2017 年 9 月，李孔俊因个人资金需求，向高泮嵩转让邦科有限 5.00 万元出

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转让完成后，李孔俊代高泮嵩持有邦科

有限 20.00 万元出资额，李孔俊显名登记持有邦科有限 60.00 万元出资额，故李

孔俊实际持有邦科有限 40.00 万元出资额。 

2018 年 6 月，为优化股权结构，公司决定设立兴邦投资作为持股平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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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俊作为合伙人参与设立兴邦投资，但仅显名登记持有兴邦投资 20 万元合伙份

额，剩余 20.00 万元出资额由高泮嵩在邦科有限层面代李孔俊持有。 

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万

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5 年 7 月-2015 年 9 月 1 高泮嵩 1,357.00 1 李孔俊 5.00 

2015 年 9 月-2017 年 10 月 1 李孔俊 60.00 1 高泮嵩 15.00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6 月 1 李孔俊 60.00 1 高泮嵩 20.00 

2018 年 6 月-2018 年 9 月 1 高泮嵩 1,080.00 1 李孔俊 20.00 

2018 年 9 月，李孔俊拟申请离职，将其持有的邦科有限 20.00 万元出资额转

让给高泮嵩，高泮嵩与李孔俊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2019 年 4 月，李孔俊

退出兴邦投资，将其持有的兴邦投资 20.00 万元合伙份额转让给高泮嵩，并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李孔俊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邦科有限股权。 

6、黄浩与南永涛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5 年 6 月，邦科有限第一次增资，经股东会决议黄浩认缴邦科有限新增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南永涛基于投资公司的意愿，与黄浩协商一致，由黄浩将

其认购邦科有限股权中的 2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南永涛，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南永涛委托黄浩代为持有邦科有限 20.00 万元出资额，南永涛与黄浩于

2015 年 11 月 29 日签署了《股权代持说明》，具体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5 年 6 月-2018 年 6 月 1 黄浩 30.00 1 南永涛 20.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显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未发生股权演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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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2018 年 6 月，为优化股权结构，公司决定设立兴邦投资作为持股平台，黄

浩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3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兴邦投资（其中 20.00 万元出资额

系黄浩代南永涛持有），本次转让完成后，黄浩与南永涛在邦科有限直接股东层

面不再存在委托持股关系。 

7、高泮嵩与南永涛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22 年 4 月，南永涛有意愿增持公司股权，向高泮嵩购买其持有的邦科有

限 7.7044 万元出资额，但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委托高泮嵩代持，具体

代持情况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股东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万

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22 年 4 月-2023 年 8 月 1 高泮嵩 1,380.76 1 南永涛 7.7044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23 年 8 月，为优化邦科有限股权结构，高泮嵩将其持有的兴邦投资 7.7044

万元合伙份额转让给南永涛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转让完成后，高泮嵩与南

永涛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解除。 

（四）兴邦投资层面的代持及解除情况 

1、黄浩与南永涛的代持事项 

（1）股权代持形成原因 

2018 年 6 月，黄浩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3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兴邦投资（其

中 20.00 万元出资额系黄浩代南永涛持有），同时南永涛将其直接持有的邦科有

限 2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兴邦投资。兴邦投资办理设立登记时，南永涛因当时

未在邦科有限任职，故委托黄浩代其在兴邦投资持有合伙出资份额合计 40.00 万

元。2019 年 1 月 22 日，南永涛与黄浩签署《股权代持说明》，确认上述代持事

项。具体代持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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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时间 

显名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

万股） 

2018 年 6 月-2022 年 4 月 1 黄浩 50.00 1 南永涛 40.00 

（2）股权代持的演变和解除情况 

2022 年 4 月，因兴邦投资回购金叶投资持有的邦科有限 257.2529 万元出资

额，兴邦投资合伙人按出资比例增持兴邦投资认缴出资份额，南永涛按出资比例

向黄浩支付了兴邦投资认缴出资款，由黄浩代其缴纳出资额，黄浩代南永涛持有

的兴邦投资合伙出资份额相应增加至 51.1391 万元，具体代持情形如下： 

代持时间 

显名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万

股）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万元/万

股） 

2022 年 4 月-2023 年 8 月 1 黄浩 69.9239 1 南永涛 51.1391 

2023 年 8 月，黄浩将代南永涛持有兴邦投资 51.1391 万元合伙份额转让给南

永涛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转让完成后，黄浩与南永涛之间的委托持股关

系解除。 

综上，公司历史股权代持事项已经全部解除，不存在任何纠纷和潜在纠纷。 

三、公司曾存在非货币出资情况 

2015 年 7 月，高泮嵩以债权转增股本 385 万元，具体出资情况详见本说明

之“四、公司曾存在出资瑕疵情况”之“（二）2015 年 7 月，邦科有限第二次增资”。 

四、公司曾存在出资瑕疵情况 

（一）2015 年 6 月，邦科有限第一次增资 

2015 年 6 月，邦科有限增资 540.00 万元，其中高泮嵩、张晓丽、李飞、黄

浩、杨涛分别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324.00 万元、85.00 万元、75.00 万元、30.00

万元、26.00 万元，根据邦科有限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约定，上述增资款

项应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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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增资款项实际缴付时间晚于股东会及《公司章程》关于本次增资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的决议和约定，存在出资瑕疵，相关股东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2023 年 8 月 18 日向邦科有限补充汇入投资款予以补足。 

（二）2015 年 7 月，邦科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5 年 7 月，高泮嵩以债权转增股本 385.00 万元，但由于相关债权真实性

无法核实，且未按照当时有效之《公司法》履行资产评估手续，存在出资瑕疵。

为了夯实公司净资产，高泮嵩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向邦科有限补充汇入投资款予

以补足。 

综上所述，虽然邦科有限历史上存在出资瑕疵，但已在 2023 年 8 月由相关

股东用货币资金进行补足，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

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筹）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90824 号）

和《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历次出资的验资复

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I10665）予以验证。因此，邦科有限历史上出

资瑕疵行为，不会影响邦科有限的设立及有效存续，不会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

障碍。  

五、公司曾涉及国有企业改制 

2007 年 3 月 31 日，邦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风华高科将其所

持有的邦科有限 60.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48.00 万元）以 648.0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量子鑫。同日，风华高科与量子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署《广东风华邦

科电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 

2007 年 3 月 31 日，量子鑫、风华集团共同签署了《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07 年 5 月 31 日，邦科有限就该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成为非国有控股企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邦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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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量子鑫 648.00 60.00% 

2 风华集团 432.00 40.00% 

合计 1,080.00 100.00% 

2008 年 11 月 24 日，邦科有限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广东风

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2008 年 12 月 8 日，肇庆能源向肇庆市国

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递交《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改制安置

职工方案的请示》（肇能字[2008]18 号）。2009 年 3 月 11 日，肇庆市国有企业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肇庆能源印发《关于对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职工

安置方案的批复》（肇企改办[2009]3 号），明确经 1 月 21 日市国企改革办工作会

议研究，鉴于 2007 年原风华集团已将其持有邦科有限的 60.00%国有股权转让给

非国有性质的量子鑫，邦科有限已转制为非国有控股企业。为此，原则同意依据

有关规定按所报方案妥善安置该公司职工，所需职工安置费用通过风华集团破产

重整资产和申请返还企业住房基金中筹措资金解决。邦科有限已经按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并经肇庆市国资委审批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要求执行完毕。 

风华高科本次向量子鑫转让邦科有限股权涉及的国有股权未依法履行资产

审计评估及备案、产权交易机构公开征集受让方等程序，存在程序瑕疵。针对程

序瑕疵相关主体采取以下措施： 

1、2022 年 4 月 28 日，肇庆能源、肇庆华利达聘请肇庆天元信展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以 2007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进行清产核资，出具《广东风华邦科

电子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肇天所专审[2022]247 号），截至清产核

资基准日 2007 年 2 月 28 日，邦科有限所有者权益为 7,045,542.72 元。邦科有限

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对清产核资审计结果进行了公示，邦科有限全体员工对公示

无异议。 

2、2022 年 4 月 28 日，肇庆能源聘请肇庆天元信展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止“关于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止邦科公司股权变动有

关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出具《关于股权变动有关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的专项鉴

证报告》（肇天所专审[2022]245 号），经其审计确认：股转转让款量子鑫应付华

利达股权转让款 540.00 万元已全部支付完毕。“关于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止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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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公司股权变动”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款共 648.00 万元，股权受让方已全部支付给

股权转让方。 

3、2022 年 6 月 7 日，肇庆能源、肇庆华利达聘请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07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进行追溯评估，出具《肇庆市能

源实业有限公司、肇庆市华利达投资有限公司因完善 2007 年股权转让工作程序

事宜涉及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

（联信评报字[2022]第A0393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2 月 28 日，邦科有

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925,400.00 元。邦科有限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对资产评

估结果进行了公示，邦科有限全体员工对公示无异议。 

4、2021 年 12 月 13 日，肇庆华利达出具《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资产事项的确认函》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经肇庆华利达审批同

意，真实、有效，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肇庆华利

达对上述股权转让无异议。2021 年 12 月 13 日，风华集团出具《关于广东风华

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资产事项的确认函》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经

风华集团审批同意，真实、有效，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不存在纠纷或潜在

争议，风华集团对上述股权转让无异议。 

5、2022 年 9 月 1 日，肇庆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效，不

存在纠纷及争议；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高于追溯评估价值(基准日为 2007 年 2 月

28 日)，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存在的未开展资产审计评估

及备案、产权交易机构公开征集受让方等程序瑕疵是历史原因所致，不属于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效力；本次股权转让的职工安置方案已

实施完毕，亦不存在侵害职工权益等情形。 

6、2022 年 10 月 14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出具《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广东风

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肇府函

[2022]177 号），对肇庆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

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予以确认，并同意相关内容。肇庆市人民政

府确认，邦科有限的设立及历次国有股权变动真实、有效，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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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实施完毕，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及侵害职工权益等情形，亦不存在纠纷；邦科

有限设立及历次国有股权变动中存在的程序瑕疵系历史原因所致，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亦不影响国有股权变动的效力。 

六、公司历史沿革中国资股东出资及退出情况 

（一）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风华集团持有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日期 变动方式 增加（万股） 减少（万股） 合计持有股份（万股） 

2003 年 10 月 出资 540.00 - 540.00 

2004 年 12 月 转让 - 108.00 432.00 

2008 年 11 月 转让 - 432.00 0.00 

1、风华集团出资情况 

根据风华集团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

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资产事项的确认函》，风华集团确认：本次出资行为经风华

集团审批同意，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风华集团对上述出

资行为无异议。 

2、风华集团退出情况 

（1）2004 年 12 月的股权退出事项 

风华集团本次向风华高科转让邦科有限股权涉及的国有股权变动未依法履

行相应的审计、评估等程序，存在程序瑕疵。针对程序瑕疵相关主体采取以下措

施： 

①2022 年 4 月 28 日，肇庆天元信展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广东风华

邦科电子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肇天所专审[2022]246 号），截至清

产核资基准日 2004 年 10 月 31 日，邦科有限所有者权益为 9,883,763.25 元。邦

科有限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对清产核资审计结果进行了公示，邦科有限全体员工

对公示无异议。 

②2022 年 6 月 7 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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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肇庆市华利达投资有限公司因完善 2004 年股权转让工

作程序事宜涉及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

报告》（联信评报字[2022]第 A0392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4 年 10 月 31 日，

邦科有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965,100.00 元。邦科有限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对

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公示，邦科有限全体员工对公示无异议。 

③2021 年 12 月 13 日，风华集团出具《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

史沿革涉及国有资产事项的确认函》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经风华集团审批同意，

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风华集团对上述股权转让无异议。 

（2）2008 年 11 月的股权退出事项 

2008 年 4 月 1 日，肇庆市国资委向肇庆能源出具《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重组及资产划转的批复》（肇国资函[2008]19 号），经肇庆市人民

政府批准，同意将风华集团持有的除风华高科外的参股控股企业的全部股权无偿

划转给肇庆能源。 

2008 年 4 月 2 日、2008 年 11 月 13 日，风华集团、肇庆能源分别签订《关

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股权无偿划转补

充协议》，约定风华集团将持有的所属子公司的股权（包括邦科有限 40.00%股权）

无偿划转给肇庆能源，本次无偿划转的基准日为 2008 年 3 月 20 日。 

综上，针对风华集团的出资和退出情况，2022 年 9 月 1 日，肇庆市国资委

出具《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

函》，肇庆市国资委确认：①2003 年 10 月，风华集团、肇庆华利达共同出资设

立邦科有限真实、有效，肇庆市国资委对上述出资行为无异议，邦科有限是依法

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②2004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

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高于追溯评估价值（基准日为 

2004 年 10 月 31 日 ），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存在的未开

展资产评估及备案、产权交易机构公开征集受让方等程序瑕疵是历史原因所致，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效力；③2008 年 11 月第三

次股权转让，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是在风华集团、肇庆能源两个国有独资公司之间

进行，且已取得肇庆市国资委批复文件；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符合《企业国有资产



4-1-3-35 

 

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2005]239 号）第九条之规定，真实、合

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及争议，亦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 

2022 年 10 月 14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出具《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广东风华

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肇府函[2022]177

号），对肇庆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

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予以确认，并同意相关内容。 

（二）肇庆市华利达投资有限公司 

肇庆华利达持有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日期 变动方式 增加（万股） 减少（万股） 合计持有股份（万股） 

2003 年 10 月 出资 540.00 - 540.00 

2004 年 12 月 转让 - 540.00 0.00 

1、肇庆华利达出资情况 

根据肇庆华利达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

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资产事项的确认函》，肇庆华利达确认：本次出资行为经

肇庆华利达审批同意，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肇庆华利达对上述

股权转让无异议。 

2、肇庆华利达退出情况 

肇庆华利达本次向风华高科转让邦科有限股权涉及的国有股权变动未依法

履行相应的审计、评估等程序，存在程序瑕疵。针对程序瑕疵相关主体采取以下

措施： 

（1）2022 年 4 月 28 日，肇庆天元信展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广东

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肇天所专审[2022]246 号），截

至清产核资基准日 2004 年 10 月 31 日，邦科有限所有者权益为 9,883,763.25 元。

邦科有限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对清产核资审计结果进行了公示，邦科有限全体员

工对公示无异议。 

（2）2022 年 6 月 7 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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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肇庆市华利达投资有限公司因完善 2004 年股权转让工

作程序事宜涉及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

报告》（联信评报字[2022]第A0392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04 年 10 月 31 日，

邦科有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965,100.00 元。邦科有限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对

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公示，邦科有限全体员工对公示无异议。 

（3）2021 年 12 月 13 日，肇庆华利达出具《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

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资产事项的确认函》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经肇庆华利达审批

同意，真实、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肇庆华利达对上述股权转让无异议。 

综上，针对肇庆华利达的出资和退出情况，2022 年 9 月 1 日，肇庆市国资

委出具《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

函》，肇庆市国资委确认：①2003 年 10 月，风华集团、肇庆华利达共同出资设

立邦科有限真实、有效，肇庆市国资委对上述出资行为无异议，邦科有限是依法

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②2004 年 12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真实、有

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高于追溯评估价值（基准日为 

2004 年 10 月 31 日），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存在的未开展

资产评估及备案、产权交易机构公开征集受让方等程序瑕疵是历史原因所致，不

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效力。 

2022 年 10 月 14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出具《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广东风华

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肇府函[2022]177

号），对肇庆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

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予以确认，并同意相关内容。 

（三）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风华高科持有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日期 变动方式 增加（万股） 减少（万股） 合计持有股份（万股） 

2004 年 12 月 转让 648.00 - 648.00 

2007 年 5 月 转让 - 648.00 0.00 

1、风华高科受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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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2 月，风华高科分别从风华集团、肇庆华利达受让其持有的邦科有

限 10.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8.00 万元）、50.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4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时，风华高科控股股东为风华集团。根据风华集团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资产事

项的确认函》，风华集团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已经风华集团审批同意，真实、

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风华集团对上述股权转让无异议。 

2、风华高科退出情况 

2007 年 5 月，风华高科股权退出情况，详见本说明之“五、公司曾涉及国有

企业改制”。 

（四）肇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肇庆能源持有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日期 变动方式 增加（万股） 减少（万股） 合计持有股份（万股） 

2008 年 11 月 转让 432.00 - 432.00 

2010 年 2 月 转让 - 432.00 0.00 

1、肇庆能源受让情况 

2008 年 11 月，肇庆能源受让情况，详见本说明之“六、公司历史沿革中国

资股东出资及退出情况”之“（一）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2、风华

集团退出情况”。 

2、肇庆能源退出情况 

2009 年 4 月 29 日，肇庆能源聘请肇庆市中裕会计师事务所以 2009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进行清产核资，出具《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肇中裕专审字[2009]

第 8 号），截至清产核资基准日 2009 年 2 月 28 日，邦科有限净资产账面总额为

4,169,305.18 元。 

2009 年 4 月 30 日，肇庆能源聘请广州信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09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进行资产评估，出具《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

告书》（信瑞评字（2009）第 013 号），截至 2009 年 2 月 28 日，邦科有限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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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421.30 万元。 

2009 年 6 月 29 日，肇庆市国资委出具《关于转让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股

权的批复》（肇国资函[2009]68 号），原则同意肇庆能源转让持有公司 40%国有

股权。 

2009 年 8 月 18 日，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出具《挂牌结果通知书》（（2009）

南方产权第 D0014 号），确认挂牌期内只有京宇航一家合格意向受让方报名参

加交易。 

2009 年 9 月 10 日，肇庆市国资委出具《关于协议转让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

限公司 40%股权的批复》（肇国资函[2009]123 号），鉴于肇庆能源转让持有邦

科有限的 40%股权，在挂牌期内只征集到京宇航一家合格意向受让方，经研究，

同意肇庆能源按挂牌价协议转让邦科有限 40.00%股权给京宇航。 

2009 年 9 月，肇庆能源、京宇航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明确肇庆能源将

持有的邦科有限 40.00%股权以人民币 180.00 万元转让给京宇航，且本次股权转

让为参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 

2009 年 11 月 30 日，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产权交易鉴证书》（（2009）

南方产权第 D0014 号），鉴证：肇庆能源将持有的邦科有限 40.00%股权以人民

币 180.00 万元转让给京宇航，本项目的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和交易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 

针对肇庆能源的出资和退出情况，2022 年 9 月 1 日，肇庆市国资委出具《关

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肇庆

市国资委确认：①2008 年 11 月，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是在风华集团、肇庆能源两

个国有独资公司之间进行，且已取得肇庆市国资委批复文件；本次股权无偿划转

符合《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2005]239 号）第十

九条之规定，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及争议，亦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

情形。②2010 年 2 月，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审计评估及进场交易程序，且取得

肇庆国资委批复文件，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

部令第 3 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1991]第 91 号）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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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及争议，亦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及

程序瑕疵。 

2022 年 10 月 14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出具《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广东风华

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肇府函[2022]177

号），对肇庆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

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予以确认，并同意相关内容。 

（五）肇庆市金叶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金叶投资持有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日期 变动方式 增加（万股） 减少（万股） 合计持有股份（万股） 

2018 年 10 月 增资 859.00 - 859.00 

2022 年 4 月 转让 - 558.35 300.65 

2022 年 6 月 转让 - 300.65 0.00 

1、金叶投资出资情况 

2017 年 12 月 30 日，金叶投资、邦科有限聘请肇庆市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资产评估，出具《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

司拟增资所涉及的净资产评估报告》（肇中联评报字[2017]第 393 号），经评估，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邦科有限股东全部权益（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为人

民币 3,483.70 万元。评估结论有效期为 1 年，即有效期至 2018 年 9 月 29 日。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省财政经营性资金股权投资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粤

财工[2014]518 号）、《省财政经营性资金实施股权投资管理操作规程（试行）》

（粤财工（2013）280 号）、《肇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肇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肇经信[2018]5 号）、以

及肇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高要区广东风华邦科

电子有限公司财政经营性资金股权投资方案等相关事项的复函》，邦科有限及其

“干湿法结合生产多层片式电感器项目”于 2018 年获批 1,000.00 万元先进装备制

造业专项资金（2017 年肇庆市重要基础件产业集约集聚发展专题），投资期限

截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金叶投资作为股权投资受托管理机构，以 1,000.00 万元

专项资金通过增资的方式对邦科有限实施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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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6 日，高泮嵩、兴邦投资、邦科有限和金叶投资签署《增资

协议书》，约定：（1）金叶投资以专项资金 1,000.00 万元出资，对邦科有限增

资 859.00 万元，其余 141 万元计入邦科有限资本公积。增资后，金叶投资持有

邦科有限 29.99%的股权；（2）金叶投资本次投资期限为 5 年；（3）金叶投资

的投资期届满或达到约定退出条件时，退出时不做评估，金叶投资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以公司回购或其他股东受让的方式实施股权退出。 

2018 年 3 月 30 日，邦科有限收到金叶投资支付的 1,000.00 万元投资款。 

2、金叶投资退出情况 

2022 年 1 月 26 日，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关于对广东风华邦科电子

有限公司 1000 万元财政专项资金股权投资项目提前退出的复函》，经市财政局

审核同意，并经市工信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该项目提前退出。 

针对金叶投资的出资和退出情况，2022 年 9 月 1 日，肇庆市国资委出具《关

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肇庆

市国资委确认：金叶投资的增资及两次退出程序，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省财政经营

性资金股权投资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粤财工[2014]518 号）、《省财政经营

性资金实施股权投资管理操作规程（试行）》（粤财工(2013)280 号）之规定，

股权转让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及争议，亦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及程序

瑕疵。 

2022 年 10 月 14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出具《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广东风华

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肇府函[2022]177

号），对肇庆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广东风华邦科电子有限公司历史沿革涉及国

有股权变动事项的确认函》予以确认，并同意相关内容。 

（六）肇庆市盈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要区高宏产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2024 年 8 月，盈信投资、高宏投资合计向公司增资 335.00 万元，其中盈信

投资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100.50 万元，高宏投资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234.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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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盈信投资、高宏投资出资情况 

2024 年 8 月 9 日，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盈信投资 100%

的股权）作出相关会议决议，同意由集团或下属全资子公司以增资的形式向公司

投资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并按相关流程提报市国资委审议。2024 年 8 月

23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变更广东邦科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方案事项的批复》（肇国资规划[2024]13 号），同意广东金叶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述投资方案。 

2024 年 8 月 5 日，肇庆市高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肇庆市高

要区高宏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投资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批

复》，同意高宏投资以现金增资的方式认购公司股份。 

根据肇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出具的

《企业产权登记表》及肇庆市高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出

具的《企业产权登记表》，盈信投资与高宏投资就其分别持有的公司股份办理了

国有产权登记。 

2、盈信投资、高宏投资退出情况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盈信投资、高宏投资持有公司股权尚未发生变动，尚

未退出。 

七、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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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的说明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全体监事（签字）：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广东邦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